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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中国银行保

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22〕1 号）第五十三条和第五十六

条规定，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就重大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如下： 

一、东莞市商业中心发展有限公司重大关联交易事项 

（一）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 

本行同意东莞市商业中心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业

中心发展公司”）33000 万元固定资产贷款，期限 10 年，主

担保方式为抵押、保证，辅助担保方式为保证、租金质押、

余额抵押。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商业中心发展公司，注册地东莞南城，法定代表人叶锦

泉，注册资本 2500 万元，经营范围是一般项目：住房租赁；

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日用百货销售；体育用品及

器材零售；服装服饰零售；五金产品零售；电子元器件零售；

通讯设备销售；照相机及器材销售；家用电器销售；家具销

售；珠宝首饰批发；钟表与计时仪器销售；工艺美术品及礼

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停车场服务；建筑材料

销售。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建设工程施工（除核电

站建设经营、民用机场建设）。商业中心发展公司与本行董

事叶锦泉先生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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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定价政策 

本次交易的利率按照本行相应贷款利率定价指引进行

定价，按权限由有权审批人最终审批确定。按照不优于非关

联方同类交易的一般商业交易条件进行。 

（四）关联交易金额及比例 

本次关联交易发生后，本行对商业中心发展公司的授信

余额总共为 3.3 亿元，占本行资本净额的 0.57%，符合国家

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有关监管规定。 

（五）董事会与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决议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属于本行第四届董事会第七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的《关于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关联

方授信总额度的议案》对应的总额度内的关联交易，并已提

交本行第四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2023 年第十六次

例会会议审查，对重大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或决策时，与关联

交易有关联关系的人员均已回避，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六）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 

1.本次重大关联交易属于东莞农商银行正常经营管理业

务，已依法履行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对东莞农商银行正常

经营状况不会造成重大影响，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

策的规定，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同意的独立

意见。 

2. 东莞农商银行此次重大关联交易的条件以不优于非

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放款前落实好各项授信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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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款后做好贷后管理工作。 

3. 根据抵押物的物理状况、地理位置、市场需求等因素，

预测并结合抵押物的未来收益，参考周边同类型物业的市场

价值，确保抵押物评估价值客观合理，加强风险防控。 

4. 跟踪借款人的经营情况，掌握借款人偿还能力的变动

情况，持续关注弱担保贷款的授信质量，防范关联交易风险。 

二、东莞静态交通投资有限公司重大关联交易事项 

（一）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 

本行前期审议通过了东莞静态交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静态交通公司”）授信 5000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由于静

态交通公司与其全资股东东莞交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签署

协议，借款用于支付员工工资、各镇街办公室租金、承包各

镇街路面停车租金等日常经营支出。因借款暂未全部归还，

为准时归还股东借款，静态交通公司向本行申请本笔贷款用

途范围增加可用于归还股东借款。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静态交通公司，注册地东莞东城，法定代表人曾小波，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经营范围是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

停车场投资；停车场服务；停车设施设备设计、生产、安装、

维修；物业投资、物业管理；广告设计、代理、发布、制作；

商务信息咨询；商业管理服务；计算机软硬件、信息化系统

的技术开发；增值电信业务经营。静态交通公司与本行主要

股东福民发展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三）定价政策、关联交易金额及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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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关联交易为调整贷款用途范围，不涉及关联交易定

价、金额及比例变化。 

（四）董事会与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决议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属于本行第四届董事会第七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的《关于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关联

方授信总额度的议案》对应的总额度内的关联交易，并已提

交本行第四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2023 年第十六次

例会会议审查，对重大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或决策时，与关联

交易有关联关系的人员均已回避，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五）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 

1.本次重大关联交易属于东莞农商银行正常经营管理业

务，已依法履行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对东莞农商银行正常

经营状况不会造成重大影响，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

策的规定，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同意的独立

意见。 

2. 东莞农商银行此次重大关联交易的条件以不优于非

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放款前落实好各项授信条件，

放款后做好贷后管理工作。 

3. 根据抵押物的物理状况、地理位置、市场需求等因素，

预测并结合抵押物的未来收益，参考周边同类型物业的市场

价值，确保抵押物评估价值客观合理，加强风险防控。 

4. 跟踪借款人的经营情况，掌握借款人偿还能力的变动

情况，持续关注弱担保贷款的授信质量，防范关联交易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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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东莞市松海产业投资有限公司重大关联交易事项 

（一）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 

东莞市松海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松海公司”）

申请 25700 万元固定资产贷款，授信期限 10 年，其中 6200

万元主担保方式为抵押、19500 万元主担保方式为保证，辅

助担保方式为保证、余额抵押、收益权质押、股权质押。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松海公司，注册地东莞松山湖，法定代表人于淼，注册

资本 17300 万元，经营范围是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

资活动；园区管理服务；物业管理；停车场服务；非居住房

地产租赁；市场营销策划；企业管理；企业形象策划；企业

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松

海公司与本行董事叶锦泉先生存在关联关系。 

（三）定价政策 

本次交易的利率按照本行相应贷款利率定价指引进行

定价，按权限由有权审批人最终审批确定。按照不优于非关

联方同类交易的一般商业交易条件进行。 

（四）关联交易金额及比例 

在本次会议审议重大关联交易议案生效后，本行对松海

公司的授信余额总共为 2.57 亿元，占本行资本净额的 0.44%，

符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有关监管规定。 

（五）董事会与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决议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属于本行第四届董事会第七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的《关于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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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授信总额度的议案》对应的总额度内的关联交易，并已提

交本行第四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2024 年第一次例

会会议审查，对重大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或决策时，与关联交

易有关联关系的人员均已回避，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六）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 

1.本次重大关联交易属于东莞农商银行正常经营管理业

务，已依法履行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对东莞农商银行正常

经营状况不会造成重大影响，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

策的规定，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同意的独立

意见。 

2.东莞农商银行此次重大关联交易按照内部管理规定和

程序完成审批，交易条件以不优于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

进行，放款前落实好各项授信条件，放款后做好贷后管理工

作，做好关联交易风险把控。 

四、东莞市汇一城百货有限公司重大关联交易事项 

（一）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 

因商业中心集团梳理存量授信抵押物，便于贷后管理。

东莞市汇一城百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一城百货公司”）

向本行申请调整存量贷款 15200 万元的授信条件，具体如下： 

1. 9700 万元贷款的主担保方式调整为：由东莞市汇一城

商贸有限公司提供 15 间商铺作抵押。 

2. 5500 万元贷款：一是主担保方式调整为：（1）100

万元由东莞市汇一城商贸有限公司提供 15 间商铺作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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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万元由东莞市商业中心发展有限公司提供 2 间写字楼作

抵押。（2）5000 万元的主担保方式为保证。二是辅助担保

方式调整为：（1）5000 万元保证额度由东莞市汇一城商贸

有限公司提供 15 间商铺作余额抵押担保；（2）保证。全部

额度由东莞市商业中心发展有限公司、东莞市汇一城商业发

展有限公司、叶锦泉、邓少红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3）

租金质押。落实上述抵押物的租金收益权作质押。 

3. 要求 1.52 亿存量贷款每年需压缩，优先压缩余额抵

押部分。 

4. 其余条件按原决议执行。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汇一城百货公司，注册地东莞南城，法定代表人梁旭财，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经营范围是一般项目：日用品销售；

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服装服饰零售；鞋帽零售；针纺织品

销售；五金产品零售；电子产品销售；家用电器销售；家具

销售；金银制品销售；钟表销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

（象牙及其制品除外）；食用农产品零售；化工产品销售（不

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塑料制品销售；日用电器修理；租赁

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销售代理；办公用品销

售；五金产品批发；家用电器零配件销售；家具零配件销售；

机械设备销售；电线、电缆经营；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

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金属材料销售；信息咨询服

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汇一城百货公司与本行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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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叶锦泉先生存在关联关系。 

（三）定价政策、关联交易金额及比例 

本次关联交易是调整贷款抵押物，不涉及定价政策、关

联交易金额及比例的变动。 

（四）董事会与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决议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属于本行第四届董事会第七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的《关于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关联

方授信总额度的议案》对应的总额度内的关联交易，并已提

交本行第四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2024 年第二次例

会会议审查，对重大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或决策时，与关联交

易有关联关系的人员均已回避，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五）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 

1.本次重大关联交易属于东莞农商银行正常经营管理业

务，已依法履行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对东莞农商银行正常

经营状况不会造成重大影响，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

策的规定，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同意的独立

意见。 

2.东莞农商银行此次重大关联交易按照内部管理规定和

程序完成审批，交易条件以不优于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

进行，落实好各项授信条件，做好关联交易贷后管理和风险

把控。 

五、东莞市高地人才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统一交易协议事项 

（一）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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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全行厅堂服务，维护本行品牌形象，本行采购了

大堂专员外包服务项目，该项目以公开招标形式开展，关联

方东莞市高地人才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是中标公司之一。东莞

市高地人才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将向本行提供大堂专员共 288

人。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东莞市高地人才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注册地东莞南城，

法定代表人刘伟权，注册资本 1500 万元，经营范围是人才

供求信息收集、整理、贮存；为用人单位推荐专业技术、管

理人员；人力资源中介服务；为专业技术、管理人员提供需

求信息、推荐就业；发布人才供求信息；提供人才流动有关

政策、法规咨询服务；举办人才集市、招聘会；根据用人单

位需要进行专业培训；智力成果交流、转让和推广应用；进

行网上人才招聘和中介服务；人才评测；人才培训；人才择

业咨询指导；人才资源开发与管理咨询；人才租赁（人才派

遣）、劳务派遣；劳务承揽；人事外包；劳动力外包；人事

承揽；人力资源服务外包；产线外包；岗位外包；仓储物流

服务外包；档案整理与数字化加工；档案文件寄存、保管；

档案评估鉴定；档案管理咨询；档案库房规划设计；软件研

发及技术转让；计算机系统集成；搬运、装卸服务；受市人

才管理办公室委托的其他业务；物业管理；餐饮管理服务；

膳食管理服务；企业食堂管理咨询；道路普通货运（不含危

险货物）；销售：初级农产品，增值电信业务经营；社会保

障事务代理；加工：电子元器件、家用电器、机电设备、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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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零配件。东莞市高地人才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与本行董事陈

海涛先生存在关联关系。 

（三）定价政策 

本次交易的服务价格符合市场价，本次交易的定价按照

不优于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一般商业交易条件进行。 

（四）关联交易金额及比例 

本次交易总金额约 159 万元，占本行上季末资本净额的

0.0027%，符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有关监管规定。 

（五）董事会与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决议情况 

本次交易事项经本行第四届董事会第七十九次会议、第

四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2024 年第三次例会会议审

议通过，对重大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或决策时，与关联交易有

关联关系的人员均已回避，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六）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 

1.本次重大关联交易属于东莞农商银行正常经营管理业

务，已依法履行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对东莞农商银行正常

经营状况不会造成重大影响，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

策的规定，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同意的独立

意见。 

2.东莞农商银行此次重大关联交易按照内部管理规定和

程序完成审批，交易条件以不优于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

进行，落实好各项授信条件，做好关联交易贷后管理和风险

把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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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东莞市海德裕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大关联交易

事项 

（一）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 

东莞市海德裕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德

裕园公司”）前期申请授信 80000 万元城市更新贷。由于授信

项目整体周期较长、单一主体成交方存在不确定性等因素，

前期通过自有资金或关联企业支付了项目的诚意金、工程款、

拆迁款等相关款项。因此，海德裕园公司向本行申请贷款用

途调整为可用于支付拆迁补偿款或归还关联公司借款。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海德裕园公司 ，注册地东莞东城，法定代表人梁昆杰，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经营范围是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租赁;

建筑工程施工。海德裕园公司 与本行董事叶锦泉先生存在关

联关系。 

（三）定价政策、关联交易金额及比例 

本次关联交易为调整贷款用途，不涉及定价政策、关联

交易金额及比例变化。 

（四）董事会与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决议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属于本行第四届董事会第七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的《关于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关联

方授信总额度的议案》对应的总额度内的关联交易，并已提

交本行第四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2024 年第三次例

会会议审查，对重大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或决策时，与关联交

易有关联关系的人员均已回避，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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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 

1.本行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重大关联交易属于东莞农商银行正常经营管理业务，已

依法履行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对东莞农商银行正常经营状

况不会造成重大影响，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

定，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2.东莞农商银行此次重大关联交易按照内部管理规定和

程序完成审批，交易条件以不优于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

进行，落实好各项授信条件，做好关联交易贷后管理和风险

把控。 

七、东莞市虎门富民城市环境服务有限公司重大关联交

易事项 

（一）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 

东莞市虎门富民城市环境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民

公司 ”）承包虎门镇环境卫生工程项目，因涉及人员数量较

多，且具体支付金额以工作量独立计算，为提升用款的效率，

现向本行申请 4000 万流动资金贷款调整为线上自主放款额

度。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富民公司，注册地东莞虎门，法定代表人卢照明，注册

资本 3000 万元，经营范围是一般项目：城市绿化管理；城

乡市容管理；市政设施管理；园林绿化工程施工；环境卫生

公共设施安装服务；水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治理；水环境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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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防治服务；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水资源管理；花卉种

植；环境应急治理服务；病媒生物防制服务；林业有害生物

防治服务。许可项目：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富民公司

与本行董事王君扬先生存在关联关系。 

（三）定价政策、关联交易金额及比例、授信业务的担

保方式及具体用途 

本次关联交易是申请在本行产融平台等线上自主申请

贷款发放，不涉及定价政策、关联交易金额及比例、授信业

务担保方式及具体用途的变化。 

（四）董事会与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决议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属于本行第四届董事会第七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的《关于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关联

方授信总额度的议案》对应的总额度内的关联交易，并已提

交本行第四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2024 年第三次例

会会议审查，对重大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或决策时，与关联交

易有关联关系的人员均已回避，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五）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 

1.本行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重大关联交易属于东莞农商银行正常经营管理业务，已

依法履行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对东莞农商银行正常经营状

况不会造成重大影响，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

定，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2.东莞农商银行此次重大关联交易按照内部管理规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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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完成审批，交易条件以不优于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

进行，落实好各项授信条件，做好关联交易贷后管理和风险

把控。 

3.严格把控线上自主申请发放流动资金贷款的风险，按

要求做好相关信息录入、贸易背景资料审核等事项，确保信

贷资金安全。 

八、粤丰科维环保投资（广东）有限公司重大关联交易

事项 

（一）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 

粤丰科维环保投资（广东）有限公司(简称“粤丰科维公

司”)基于他行竞争、业务合作情况等因素，向本行申请调整

授信期限、反担保条件和费率，其它条件按原决议执行。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粤丰科维公司，注册地东莞横沥，法定代表人黎俊东，

注册资本 150000 万元，经营范围是垃圾焚烧发电，城市生

活垃圾及污泥处置；污水处理；在国家允许外商投资的领域

依法进行投资。粤丰科维公司与本行董事黎俊东先生存在关

联关系。 

（三）定价政策、关联交易金额及比例及具体用途 

本次关联交易的费用是按本行业务收费标准进行，不优

于非关联方同类交易条款，并按照一般的商业交易条件进行。

不涉及关联交易金额及比例及具体用途的变化。 

（四）董事会与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决议情况 

本次交易事项经本行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四次会议、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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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2023 年第四次例会会议审

议通过，对重大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或决策时，与关联交易有

关联关系的人员均已回避，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五）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 

本行独立董事同意本次交易事项的申请，本次重大关联

交易属于本行正常经营管理业务，依照市场公允价格进行，

对本行正常经营状况不会造成重大影响，符合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和政策的规定，符合公允性，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事项已经本行董事会

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和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已依法履行了必

要的内部审批程序。 

应审查授信方案的合理性，密切跟踪借款人及关联企业

的经营情况、现金流变化情况及集团项目投资的情况，做好

风险检查、监控及贷后风险分析，持续关注贷款质量和防范

潜在风险。 

特此公告。 

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4 月 16 日 


